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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生活
Fa Lü Yu Sheng Huo

15 岁的岑某是一名初三学生，
家住慈溪，他在13岁时就学会了开
车。今年 3 月的一个星期天，岑某
私自开着登记在父亲老岑名下的奥
迪轿车外出，将一横穿公路的行人
李某撞伤。事故发生后，李某提
起索赔。岑某的父母称，他们为
该车向一家保险公司投了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李某应

找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按相
关规定对李某理赔后，又向老岑
追偿。老岑认为，他投保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赔偿风险，如果保险
公司仍然要其承担损失，意味着
其 最 终 仍 然 是 赔 偿 责 任 的 承 担
者，办理的保险也就成了“不保
险”。由于双方无法就此达成一致
意 见 ， 保 险 公 司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经过审理，法院作出判决，
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请求。

【说法】
此案涉及保险公司责任免除问

题，它指的是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
约定，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造成的
损失补偿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
任，其中包括绝对免责和相对免责
两种。前者是指保险公司无须承担
任何责任，其法律根据是 《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和 《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
十一条，即“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
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
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
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
不予赔偿。”也就是说，只要损失
是由包括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在
内的受害人的故意所造成，保险公
司便有权直接拒赔；后者是指保险
公司应当先行承担垫付责任，但可
以在事后向致害人追偿。《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二
十二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

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 驾驶
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 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
事的；（三）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
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
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
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
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法律规
定，“有下列情形 之 一 导 致 第 三
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 偿 ， 人 民 法 院 应 予 支 持 ：

（一） 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
者 未 取 得 相 应 驾 驶 资 格 的 ；

（二） 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
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 驾驶人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
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
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
之日起计算。”

本案的直接肇事人岑某今年15
岁，未取得驾驶资格，其私自驾车
并造成行人李某的伤害，这种情况
就属于保险公司可以行使相对免
责权的范围，也即意味着保险公
司在向李某作出理赔后，可以向
致害人追偿，由于致害人未成年，
没有财产，相关损失当然应由其监
护人承担。

未成年人开车肇事保险公司有责任免除权

90 后男子 秦 某 在 微 信 上
冒 充 美 女 与 一 男 子 “ 谈 恋
爱”，一个月内，骗得对方 3
万余元。近日，秦某被象山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
捕。

今年 5 月初，手头缺钱的
秦某突然想起熟人陈某曾让自
己介绍女朋友，于是动起了利
用微信骗钱的歪脑筋。他注册
了新的微信号，将头像换成美
女照片，以林慧慧的虚假身份
添加陈某为好友。

两人经过一番热聊，“林慧
慧”称陈某工作稳定，自己非
常喜欢，希望建立男女朋友关
系。随后，两人便以“老公”、

“老婆”互称。语音聊天时，秦
某利用变声软件与陈某对话，
在取得对方的信任后，秦某不
断以购物、归还信用卡欠款、
过生日等理由向陈某索要红
包，陈某每次都满足其要求。
而“林慧慧”也十分贴心，时
不时地给他发个小红包，不仅
让陈某放松了警惕，还感觉满
满的幸福和甜蜜。

热聊半个多月后，陈某要
求见面，“林慧慧”却说公司派
她去广州出差。其间，秦某又
以给陈某买礼物 、 给 母 亲 买
药等借口要钱。陈某感觉不
对劲，要求对方还钱，但此
时“林慧慧”却再也联系不
上 ， 至 此 ， 陈 某 才 如 梦 初
醒，发觉自己上当被骗。经
过公安机关追查，秦某最终落
网。

办理该案的检察官表示，
微信的普及，在给人们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容易滋生违法犯
罪行为。因此，在现实生活
中，对主动要求加自己为微信
好友者要保持一份谨慎，尤其
对涉及经济往来的要格外警
惕，避免上当受骗。

（方芳 吴国昌）

“网恋”遭遇假美女
钱财被骗后悔迟

熊孩子闯祸熊孩子闯祸，，谁来买单谁来买单？？
记者 董小军 通讯员 梅生

今年7月的一天中午，11岁的
男孩小亮与两个同学相约后，回学
校玩滑梯，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又
是午休时，学校无人值班。在玩耍
过程中，小亮突然从滑梯上摔下受
伤，共花去近万元医疗费用。之
后，小亮父母要求学校赔偿，他们
的理由是，学校没有完全封闭、校
园内当时也无人值班管理，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出入，且滑梯本身存在

安全隐患，但学校未设置必要的危
险警示标志。学校则认为，七月正
放暑假，学校对学生不承担管理义
务，因此，小亮受伤事故虽然发生
在学校，但不同于在校学习期间受
伤，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伤害
事故。

【说法】
所谓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

节假日在学校玩耍受伤
是否构成学生伤害事故？

北仑某小区设置了一批室外健
身器材，由物业公司进行日常管
理。去年七月初，11 岁的小江被
父母送到住在这个小区的外婆家过
暑假。小江身心活泼，特别调皮，
一天傍晚，他独自一人到小区的活
动区荡秋千，因秋千空挡处无横

栏，导致左腿被卡折，因此住院
23天，共花去医疗费2万余元。小
江的父母以秋千横栏缺失已久，物
业公司一直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因
此导致事故发生为由，要求物业公
司进行赔偿。而物业公司认为，其
已在公共健身区入口处设置公告

小区健身器材缺陷致儿童损害，
物业应承担相应责任

11 岁的小文是一名小学生，
家住江北区，他个子长得较高，
早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今年 7
月 25日早上，小文骑了共享单车

（租用手续用其父亲身份证办理）
去一位同学家，在大剧院附近的
一条道路上与行人刘某发生碰
撞，刘某被撞翻受伤。交警部门
经调查认定，小文对此起事故负
全部责任。为此，刘某要求小文
父母进行赔偿，但小文父母认
为，刘某本人也有责任，不同意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说法】
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道路
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
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
三轮车必须年满 12 周岁。”可以
看出，未满 12周岁者骑单车是为
法律所明文禁止的。本案中的小
文虽然长得较高，但年仅 11 岁，
却骑公共自行车到公共场所，其

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而交
警部门对事故的认定结论认为，
刘某受伤是因小文违章骑行、发
生碰撞时惊慌且措施不力所致。

按照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
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赔偿。”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主要是保护他们
的身心健康，并负责对他们的教
育。本案中的小文父母，不仅没
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保护好
孩子，甚至把用自己身份证件办
理的公共自行车卡交给未成年孩子
使用，显然忽视了可能出现的对未
成年人的损害因素，这样的疏忽
大意和没有预见是一种明显的主
观过错，因此，小文的父母必须
为刘某遭受的全部损失“埋单”。

未成年学生骑自行车肇事，
家长难辞其咎

每年国庆前后，我
市基层法院都会受理几
起特殊的民事纠纷，它
们有一个共同点，皆发
生在暑假期间，且由熊
孩子闯祸引发。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未成年人
惹事，需要承担责任的
是与其有关的人或单
位，如父母、学校等
等。但由于每一个具体
案件的情况不同，责任
归属也会不同，有的甚
至因此而变得复杂。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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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警示“未成年人应当在监护
人的陪同下使用健身器材”，而小
江在未有成年人陪护的情况下，
自行玩耍，因此发生事故与其无
关。而且，该秋千架有检验合格
证书、订货合同、发票等，证明
秋千的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说法】
根据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依法配备安全
保护设施、人员，保证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的完好，确保公众安
全。公共体育设施内设置的专业
性强、技术要求高的体育项目，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服务技
术要求。”《物业管理条例》 第五
十六条规定：“物业存在安全隐
患，危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
益时，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养
护，有关业主应当给予配合。责
任人不履行维修养护义务的，经
业主大会同意，可以由物业服务
企业维修养护，费用由责任人承
担。”与之对应，尽管本案涉及的
秋千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但
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室外健身器材

管理者和责任人的物业公司，无
须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即其在
秋千空挡处的横栏长期缺失的情
况下，明知存在安全隐患却未能
及时修复，明显违反了确保“体
育设施的完好”和“公众安全”
的应尽职责。

显然，本案中的物业公司存
在过错，且该过错与小江受伤害
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根据 《侵权
责任法》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
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
就决定了本案中的物业公司应承
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赔偿责
任。

当然，本案的发生，并非完
全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小江虽然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从
一般的认知能力、智力水平上
看，其应当知道警示牌中“未成
年人应当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使用
健身器材”的含义，但其不管不
顾，自行玩耍，而作为他的家
长，未尽到监护职责，因此，可
以减轻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

此案经调解，双方最后达成
了协议，物业公司赔偿5000元。

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
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
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
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
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
的事故。

《侵权责任法》 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
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不承担责任。”“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
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
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
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这些规定都强
调了损害事故发生的时间概念，

如果未成年人是在学校和教育机
构的非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损
害，校方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必
须指出，这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
言，因为对在非特定“期间”发
生的事故的处理，还须按照一般
侵权原则来认定各方的责任承
担。即判断事故是否为学生伤害
事故，关键在于是否发生在校方
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负有管理职
责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即使在
节假日，但学校如果对相关的场
地、设施未尽到必需的管理职
责，导致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遭受伤
害，校方仍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在本案中，涉事学校未完全
封闭，中午时也无人值班，致使
小亮和同学可以进入并随意玩耍
滑梯，没有尽到特定的看护、管理
义务。同时，滑梯存在安全隐患但
未加排除，也未加警示，说明学校
未尽监管和维修职责，这对于伤
害的产生有直接关系。根据以往
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判决，此案中
的学校大致应承担 20%的赔偿责
任。


